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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

关于十届十四次董事会相关议案的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，我们认真

审核公司提交的十届十四次董事会相关会议资料，对相关议案提出

如下审核意见： 

一、关于修订《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
作为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，我们对公司修订《公司工资总额

管理办法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公司对《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，遵循战

略引领、业绩导向和价值分配原则，有助于公司建立健全与劳动力

市场基本适应，发挥薪酬资源在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杠杆作用，

建立与公司战略和经营发展相匹配的工资总额管理机制，规范工资

分配行为，提高工资管理水平。同意公司对《公司工资总额管理办

法》进行修订。 

二、关于制定《公司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办法》的议案 

作为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，我们对公司关于制定《公司工资

总额备案制管理办法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发表审核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公司制定的《公司工资总额备案制管理办法》科学、

合理，符合国企改革“双百行动”工作方案有关要求，审批程序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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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，具有可操作性，不违反公司现行管理规章制度，不存在控股股

东、实际控制人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制定的《工资总额备案

制管理办法》。 

三、关于修订《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方案》

的议案 

作为人事与薪酬委员会委员，我们对公司修订《公司经理层成

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方案》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，发表审

核意见如下： 

我们认为公司对《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实施方

案》进行修订，有助于有序推进经理层成员契约化管理，完善公司

经理层成员管理机制，使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机制落地

实施，有助于完善公司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体系，建立有效的激励

和约束机制，促进企业稳定、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修订《公司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

契约化管理实施方案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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